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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教发〔2022〕22 号 

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

重庆市大渡口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语言文字 
达标校创建验收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中小学，各幼儿园（含民办）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“要

从娃娃抓起”的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，夯实学

校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基础作用，进一步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

广力度，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达标创建工作。区教委、区语委

于 2018 年已启动语言文字达标校创建工作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取得

了显著的成绩，有力推动了我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。为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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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校（园）语言文字达标校创建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到语言文字达标校创建是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。 

各校（园）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阵地，是推广和普及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、培养国民语言文字规范意识、增强国民文化自信的重

点领域，做好各校（园）语言文字工作，是切实发挥语言文字事业

基础性、全局性作用的关键环节。各校（园）语言文字工作的总体

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，培养学生的“一

种能力两种意识”。“一种能力”即语言文字应用能力；“两种意识”即

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

化的意识。 
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，进一步加大学校语言文字达标校创建力度 

各中小学（园）积极开展了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校创建系列

活动。目前，全区除新建学校外（慧泉小学、景翔小学）所有中小

学均通过了达标校创建验收工作，但基础还不够扎实，整体质量不

高。幼儿园创建工作推进缓慢，特别是民办幼儿园创建工作迟迟未

启动。各校（园）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职责，落

实人员和经费保障，分工协作有序推进创建工作。  

三、学校语言文字达标校创建要确保质量，重在建设，重在过

程，重在实效，切忌形式主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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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校（园）将这项工作列入年初工作规划和议事日程，把开展

学校语言文字达标校创建活动作为立德树人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

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。进一步对照各项语言文字工作

指标，找准问题，明确目标，以问题为导向，解决问题，不断提高

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水平。 

四、创建申报流程 

（一）自评自查。学校（园）按照《大渡口区中小学语言文字

达标学校评分表》（附件 1）《大渡口区幼儿园语言文字达标学校评

分表》（附件 2）中所列细则进行自评自查。自评得分 80 分及以上

的，即可申报大渡口区语言文字达标学校。 

（二）按时申报。拟申报学校（园）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前，

向区教委报送《大渡口区语言文字达标学校创建申请表》《大渡口区

语言文字达标学校评分表》《大渡口区语言文字达标学校创建工作总

结》，同时传送电子档至QQ 邮箱（947858163@qq.com）。 

（三）验收。区教委于 2022 年 11 月对申报学校（园）实地验

收。验收评分 80 分及以上的学校（园），命名为大渡口区语言文字

达标学校。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周茂丽，62733918，947858163@qq.com 

 

附件：1. 大渡口区语言文字达标学校创建申报表 

      2. 大渡口区中小学语言文字达标学校评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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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大渡口区幼儿园语言文字达标学校评分表 

 

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  重庆市大渡口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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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大渡口区语言文字达标学校建设 

申   报   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报学校（盖章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申  报  日  期  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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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

校 

概 

况 

  

学校全称 
 

学校地址 
 

邮政编码 
 

学校类别 

（请在相

应括号内

划√） 

幼儿园（  ）/普通小学（  ）／九年一贯制

学校（  ）／单办初中（  ）／高完中（  ）

中等职业学校（  ）/民办学校（  ）/其他（  ） 

学校规模 学生总数              人 教师总数 人 

教师普通

话水平 

普通话等

级数量 

一级     人 

普通话水平

测试员 

 

国家级   人 二级甲   人 

二级乙   人 

三级甲   人 
市级     人 

其他     人 

校级语言 

文字工作 

负 责 人 

 
在校常

任职务 
 联系电话 

 

专（兼）职 

语言文字 

工作人员 

姓  名 

 

联系电话 

 

自评加分项  

学校自评得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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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

校 

达 

标 

建 

设 

情 

况 

简 

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日（公  章） 

区 

教 

委 

验 

收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月   日（公  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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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大渡口区中小学语言文字达标学校自评表 

  自评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

一级 

指标 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
自评
得分 

验收
得分 

备
注 

1     

制度
建设
(25

分) 

1-1 工作机
构（5 分） 

有专设办公机构和专职人员（3 分。如为合署、兼职人员则 1.5 分）；有语言文字工
作机制，有部门分工负责制度（2 分）。 

 
  

1-2 

长效机制 

（10 分） 

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日常管理，体现在学校发展规划中（2 分）；语言文字工作有计划、
有过程、有总结（2 分）；学校行政工作人员熟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（1

分）；有规范使用制度（1 分）；有定期检查落实制度（1 分）；纳入职务评聘、教
育教学考核评价（1 分）；有奖惩机制（1 分）；有专门课程（1 分）。 

 

  

1-3  

校园环境 

（6 分） 

普通话是学校的工作语言和基本交际语言（1 分）。校内有永久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
宣传标识或标语，学校主页有语言文字工作宣传（1 分）。重视环境对学生语言文化
素养的熏陶作用（2 分）。校内用语用字符合规范及相关要求，汉语拼音使用规范，
外文使用符合标准、规范（2 分）。 

 

  

1-4 经费保
障（4 分） 

语言文字工作经费管理严格、使用规范、效益显著（4 分）。  
  

2     

能力
建设
(30

分) 

2-1 

规范意识（5

分） 

教师熟悉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强，学生
有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（2 分）；高年级学生有较强的中华文化和语言的自
豪感（3 分）。 

 
  

2-2  

教师能力 

（10 分） 

将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纳入教师培训方案，强调培训效果（2 分）。重视教师语言文字
基本功训练，通过定期培训、综合培养等方式，提高教师语言文字应用能力，并适应
教育教学的新要求（3 分）。任课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（2 分）。职工普通话水平达
到三级甲等（3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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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3  

学生能力 

（15 分） 

学生培养目标中有明确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的要求，逐步提高学生语言文
字应用能力，并达到课程标准的相应要求（8 分）。学生能熟练规范地使用普通话（3

分）；熟练掌握和使用应知应会的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，书写规范（4 分）。 

 

  

3     

教育
教学
(25

分) 

3-1 

教学活动 

（15 分） 

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（3 分）。教师在授课、教案、讲义、板
书、课件、试卷、作业批改等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用语、用字和书写规范（3 分）。语文教
师熟悉、掌握相关语言文字规范标准（3 分）。建立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方案，各
学科教学中都重视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（3 分）。语文课重视
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训练，有日常和定期的口语考核（3 分）。 

 

  

3-2  

文化传承 

（10 分） 

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，注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教学，将
爱父母、爱家乡、爱祖国的教育贯穿于各个教育环节（3 分）。学校广泛开展“中华经典
诵写讲”等活动（2 分）；教师自觉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表率（2 分）；学生有
相关兴趣小组或社团，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有认同感、自豪感和自信心（3 分）。 

 

  

4     

宣传
普及
(10

分) 

4-1  

法制宣传（4

分） 

将语言文字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列入学校普法宣传教育，网站、信息屏或
宣传栏中有相关内容并定期更新（2 分）。教职工熟悉掌握、高年级学生基本了解国
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（2 分）。 

 
  

4-2 

推广普及 

（6 分） 

每年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（2 分）。积极发挥学校
在家校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对社会的辐射带动作用，带动社会研究和实践，并通过“小
手拉大手”等活动，为家长和社会提供有关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咨询或培训服务（4 分）。 

 
  

5     

科学
发展
(10

分) 

5-1 

科学研究（5

分） 

重视学生语言学习方法研究，有可以指导教育实践的研究成果（2 分）。研究建立学
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评价体系，重视并开展学生口语测试评价（2 分）。积极开展中
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方法研究（1 分）。 

 
  

5-2  

创新实践（5

分） 

结合本地和本校实际情况及办学特色，积极探索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、新方法（2

分）。 创造性地开展各种语言文化活动，形成品牌或传统（2 分）。自主研发语言
文字校本课程、教材或教辅材料，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（1 分）。 

 
  

6 
加分

项（5
特色活动 学校开展中华优秀文化传承、语言文字规范推广等特色活动，方案详实、效果明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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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） 

说明：1.满分为 100 分，80 分及以上为合格，90 分及以上为良好，95 分及以上为优秀。2.指标 1-3 中，学校名牌、公章等用字有
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；3.指标 2-2 中，教师普通话达标率低于 98%的此项不得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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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大渡口区幼儿园语言文字达标学校自评表 
 

自评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

一级指

标 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
自

评

得

分 

验

收

得

分 

备注 

1 

制度

建设
(30

分) 

1-1 

工作机构 

（5 分） 

有专设办公机构和专职人员（3 分。如为合署、兼职人员则 1.5 分）；有
语言文字工作机制，有部门分工负责制度（2 分）。 

 

  

1-2 

长效机制 

（15 分） 

园长熟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（3 分）。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
日常管理，在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、总结中有语言文字内容（3

分）；用语用字、幼儿培养、教育实践过程中有关于语言文字使用的规
章制度，并有定期检查落实制度（3 分）；纳入职务评聘、教育教学考
核评价等制度（3 分）。坚持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与教育教学相互促进。
有具体奖惩机制（3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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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 

校园环境 

（6 分） 

普通话是幼儿园的工作语言和基本交际语言（2 分）。园内有永久性国
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标识或标语，幼儿园主页有语言文字工作宣传（1

分）。园内公文、网站、标语、建筑物等用语用字符合规范，汉语拼音
使用规范，外文使用符合标准、规范（2 分）。校园文化建设健康、文
明、积极向上，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对幼儿语言文化素养的熏陶（1 分）。 

 

  

1-4 

经费保障 

（4 分） 

有语言文字工作经费，管理严格、使用规范、效益显著（4 分）。  
  

2     

能力

建设
(25

分) 

2-1 

规范意识 

（5 分） 

教师熟悉国家语言文字方针和法律法规，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
强（2 分）。具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感、自豪感和自信心（1.5 分）。
幼儿初步具有规范使用普通话的意识（1.5 分）。 

 

  

2-2 

教师能力
（12 分） 

将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纳入教师培训方案，强调培训效果（4 分）。重视
教师基本功训练，通过定期培训、综合培养等方式，提高教师语言文字
应用能力和水平，并适应教育教学的新要求（4 分）。教师普通话水平
达标（4 分）。 

 

  

2-3 

幼儿能力 

（8 分） 

在幼儿培养目标中有语言规范意识和语言交际能力的要求（2 分）。逐
步提高幼儿语言文字应用能力，并达到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》、《3-6

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》相应的要求（2 分）。幼儿能够听懂普通话、愿
意讲普通话、并能用普通话表达，具有文明的语言习惯（4 分）。 

 

  

3 

 

 

 

3-1 教育
教学活动
（20 分） 

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均使用普通话，教案、课件等用字、书写规范（10

分）。注重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和训练，注重语言素养在健康、语
言、社会、科学、艺术五大领域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融合（10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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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

实践
(35

分) 

3-2 

文化传承 

（8 分） 

用适合幼儿的方式方法，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诗词诵读等活动（3 分）。注
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，将爱父母、爱家乡、爱祖国的
教育贯穿于各个教育环节（3 分）。教师自觉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
统文化的表率（2 分）。 

 

  

3-3 

创新实践 

（7 分） 

积极探索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、新方法（2 分），重视幼儿语言
学习方法研究（2 分），结合本地和本园实际情况及办学特色，创造性
地开展各种语言文化活动，形成品牌或传统（3 分）。 

 

  

4     

宣传

普及
(10

分) 

4-1 

法制宣传 

（4 分） 

将语言文字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列入幼儿园普法宣传教育，
网站、信息屏或宣传栏中有相关内容并定期更新（2 分）。教职工熟悉、
掌握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和规范标准（2 分）。 

 
  

4-2 

推广普及 

（6 分） 

每年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展寓教于乐、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（3 分）。积
极发挥幼儿园在家园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对社会的辐射带动作用，并通过
“小手拉大手”等活动，为家长和社会提供有关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咨询或
培训服务工作（3 分）。 

 

  

5 

加分

项（5

分） 

特色活动 

学校开展中华优秀文化传承、语言文字规范推广等特色活动，方案详实、
效果明显。  

  

说明：1.满分为 100 分，80 分及以上为合格，90 分及以上为良好，95 分及以上为优秀；2.指标 1-3 中，如果幼儿园名牌、
公章等有用字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；3.指标 2-2，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（二级乙等及以上）达标率低于 98%的此项不得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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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党政办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4 日印发 


